
北京工业大学学术学位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

工大研发〔2024〕15号

一、指导思想

坚持“科研导向，导师主导，鼓励创新，调整结构，保障质量，加强服务”的工作方针，

以增强研究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为核心，激励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取得创新成果，培养高

层次学术型创新人才。

二、评选规则

（一）评选范围

我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各学科当学年毕业的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学术学

位硕士生）。

（二）评选基本条件

1．论文符合《北京工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北京工业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

生培养工作实施细则》等学校关于研究生培养管理的要求。

2．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并取得一些创新性结果，论文研究内容来源于指导教师在

研的科研课题。

3．超过学校公布的所在一级学科对学术学位硕士生在学期间取得研究成果的基本要求。

4．论文为非涉密论文。

（三）名额

1．学术学位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必须坚持标准，宁缺毋滥。

2．以学术学位硕士生所在学院（部）为单位，严格控制在当学年学术学位硕士生毕业

人数的 10%以内。当学年毕业生不足 10人的单位，最多推荐 1人。

（四）评选程序

1．申请

申请人向所在学位评定分委会提出申请，各学院（部）须严格按照评选基本条件进行资

格审查，经学位评定分委会主席同意后受理。

2．学位论文匿名评审

申请人应在当学年学校规定时限内提交已完成的学位论文，由学院（部）为申请人聘请

3位相关学科的同行专家作为论文评阅人，严格执行“双盲”评审原则；评阅人一般为硕士研

究生导师或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及以上职务的专家。匿名评审结果原则上应

为 B及以上。

3．答辩委员会审理、推荐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委派至少 1 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参加该名学术学位硕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同意推荐其为校学术学位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且对其申优表决须全票通过，方可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

4．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结合申请论文的评审意见、按照评选基本条件和学校规定的名额进行

审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评选，同意者超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参会人数的三分之二（含）



方为通过。为鼓励创新，如果学术学位硕士生在学期间以第一作者在 JCR学科二区以上（含）

刊物正式发表与硕士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则可不占所在学院（部）的名额。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的评审结果应在当年研究生院规定的时限内报送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5．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按照评选规则进行审核，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同意者超过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二分之一方为审核通过。

6．公示

评选结果将公示 3天。

（五）异议处理

为提高评选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发现入

选论文存在剽窃、作假或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不能成立等严重问题，可在入选论文名单公示

之日起 3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校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异议。

提出异议的书面材料应包括异议论文的题目、作者姓名、异议内容、支持异议的具体证

据或科学依据，以及提出异议者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对提出异

议者予以保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异议不予受理。凡异议问题一经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予以

严肃处理。

三、表彰

1．学校表彰，分别给校学术学位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颁发荣誉证书。

2．获奖情况记入研究生的档案，同时记入导师的业务档案。

四、附则

1．本办法自 2024年 9月起实施，原《北京工业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

同时废止。

2．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202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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